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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辽宁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项目
申报指南

一、支持对象

支持为企业进出口提供物流、报关、信保、融资、收汇、

退税等核心服务，及按照国家试点企业标准具有综合服务信

息平台等升级功能，拉动辽宁进出口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

二、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

1. 在辽宁省内登记注册、具有外贸经营者资格；

2. 为企业开展进出口业务提供通关、退税、融资、收汇、

信保、物流、人员培训、平台信息等服务环节中的服务，其

中融资、通关、退税为必须提供的服务（开展进口业务无需

提供退税服务）；

3. 海关企业信用评级为认证企业或一般信用企业，纳税

信誉评级为 A级、B级或M级；

4. 对于参加 2019年省政府重点境外展会的外贸综合服

务企业，在申报条件相同的前提下，予以优先支持。

（二）其他条件

为落实省政府支持中国（大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等有关工作要求，鼓励大连市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服务全省

外贸企业，体现拉动全省外贸进出口的辐射作用，对符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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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大连市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给予适当支持。对于申请资金

支持的大连市外贸综合服务企业，除满足上述基本条件和分

类条件外，还应满足以下条件：

1. 在大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注册经营；

2. 服务大连市以外企业的数量不低于服务企业总数量

的 20%。

三、支持的标准

对满足以上条件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给予一定额度资

金扶持。具体标准如下：

（一）首次申报企业

2015年至 2019 年未获得外贸综合服务资金支持的企业

可进行首次申报，其中：

1. 对 2019年服务企业在 50家（含 50家）以上或本市

2019年有进出口实绩企业数量的 10%（含 10%）以上、2019

年进出口总额在 1亿元人民币（含 1亿元）以上且为服务企

业提供融资规模不低于 100 万元人民币的外贸综合服务企

业，给予不超过 100万元人民币的支持。

2. 对 2019年服务企业在 25家（含 25家）以上或本市

2019年有进出口实绩企业数量的 10%（含 10%）以上、2019

年进出口总额在 5000万元人民币（含 5000万元）以上且为

服务企业提供融资规模不低于 50 万元人民币的外贸综合服

务企业，给予不超过 50万元人民币的支持。

3. 在符合以上标准的基础上，对于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

进出口总额 30%（含）以上的企业，如两年内没有获得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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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以上（含省级）财政资金支持，按平台 2019 年实际投

入的 50%予以支持，最高不超过 20万元人民币。

（二）再次申报企业

2015年至 2019 年已获得外贸综合服务资金支持的企业

可再次申报，其中：

1. 对 2019年服务企业在 60家（含 60家）以上或本市

2019年有进出口实绩企业数量的 10%（含 10%）以上、2019

年进出口总额在 1.5 亿元人民币（含 1.5 亿元）以上且为服

务企业提供融资规模不低于 100万元人民币的外贸综合服务

企业，给予不超过 100万元人民币的支持。

2. 对 2019年服务企业在 30家（含 30家）以上或本市

2019年有进出口实绩企业数量的 10%（含 10%）以上、2019

年进出口总额在 7000万元人民币（含 7000万元）以上且为

服务企业提供融资规模不低于 50 万元人民币的外贸综合服

务企业，给予不超过 50万元人民币的支持。

3. 在符合以上标准的基础上，对于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

进出口总额 30%（含）以上的企业，如两年内没有获得其他

省级以上（含省级）财政资金支持，按平台 2019 年实际投

入的 50%予以支持，最高不超过 20万元人民币。

（三）特殊支持政策

1. 为落实省政府支持丹东沿边开发开放有关工作部署

和支持边贸企业转型升级，对丹东市符合支持条件的外贸综

合服务企业，在支持金额上限的基础上，按上浮 20%的标准

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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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占比超过 50%以上

企业，在支持金额上限的基础上，按上浮 20%的标准给予支

持。

3. 符合支持条件的辽宁省自贸试验区的外贸综合服务

企业（注册地点在辽宁自贸试验区内），在支持金额上限的

基础上，按上浮 20%的标准给予支持。

4. 符合支持条件的企业仅享受一项特殊支持政策。

（四）资金使用方向

扶持资金主要用于企业为提高外贸综合服务水平发生

的平台建设（包括物流服务等方面的软硬件开发升级）、营

销推广、设备更新、融资服务（包括资信调查、贷款融资、

结售汇业务等）、市场开拓（销售网络体系建设、信息宣传

等）、人员培训等费用支出，不得用于工资或奖励性支出。

（五）评审数量

每市获评项目企业不超过 5家（按照服务企业数量和进

出口额排序）。

四、申报材料

1. 项目申报企业基本情况表；

2. 项目申报企业营业执照（须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复印件；

3. 项目申报企业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或外商投

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

4. 项目申报企业承诺书；

5. 辽宁省税务局纳税信用等级证书（辽宁省税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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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证明）；

6. 海关信用评级使用“中国海关企业进出口信用信息公

示平台”（http://credit.customs.gov.cn/）截图证明；

7. 针对每家服务对象企业提供综合服务的证明材料。主

要包括：与服务对象企业签订的体现为其外贸综合服务的合

同；开展通关业务服务的需提供相关报关单；开展退税业务

服务的需提供相关退税单；开展融资业务服务的需提供融资

合同或能够证明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业务的财务记账凭证等；

其他各项服务的相关单据凭证、照片、视频等。

8. 网络平台成交需提交外贸综合服务电子平台运行情

况说明（包括硬件设备投入和软件投入的实际费用支出明细

汇总表及支出凭证、发票等复印件）、网址及成交界面截图，

并视实际情况实地考核平台操作运营情况。

9. 相关申报材料应为 2019年内开展的业务。

业务联系人：

省商务厅外贸管理处张俊楠 024-86892298-9219

附件：3-1. 2020年辽宁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专项资金

项目申报汇总表

3-2. 2020年辽宁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项目

审核意见

3-3. 申报项目企业基本情况表

3-4. 申报项目企业服务企业清单

3-5. 企业申请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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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1（各市商务局填报）

2020年辽宁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汇总表

填报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申报企业名称 海关编码

2019年进出

口总额

（万人民币）

2019年

服务企

业户数

海关

信用

评级

纳税

信用

等级

首/再次

申报

是/否

网络

平台

特殊

政策

类型

备注

合计 --

1

2

3

…

注：1.若服务企业户数未达到户数标准，需备注所达到本市上年有进出口实绩企业数量的百分比；

2.所有附表由各市局汇总统一上报。

经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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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各市商务局、财政局填报）

2020年辽宁省外贸综合服务企业项目审核意见

经审核，我市共有 家企业符合省商务厅《辽宁省外

贸综合服务企业项目申报指南》的要求和条件。

本市商务局和财政局已核对上述企业申报材料与原件

一致，确认申报材料要件完整规范、真实有效，同意向省商

务厅上报项目。

市商务局（公章） 市财政局（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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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企业填报）

申报项目企业基本情况表
填报日期：

申报企业名称

所属市 成立时间

企业规模 从业人数

注册资本 法人

企业地址

海关编码

项目联系人
联系

方式

固话

手机

联系邮箱

2019年进出口

额（万人民币）
同比（%）

其中出口： 同比（%）

主要经营范围

主要出口产品

主要出口国家

和地区

附：企业营业执照



- 59 -

附件 3-4（企业填报）

申报项目企业服务企业清单

申报企业名称

服务企业总数 所属市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服务企业清单 所属地

1

2

3

4

5

6

7

8

9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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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5（企业填报）

企业申请承诺书

申请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姓名 企业注册地

申请企业郑重申明如下：

1、本企业（单位）在辽宁省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合法经营，已取得申报项目中要求的相关业务资格或已进行核准或备案；

2、申报的所有文件、单证和资料是准确、真实、完整和有效的；

3、申报的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核对，完全一致；

4、本项目未得到中央或省、市、县（区）专项资金支持；

5、近 3年无走私、骗税、严重违反检验检疫法律法规等违法行为。

6、承诺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申请而进行的必要核查和相关法律责

任。

申请企业（单位）法人代表或授权人：（签名）

申请企业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